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攀医保〔2019〕126号

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
关于规范调整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

账户计账办法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医疗保障局，市本级各参保单位：

为提高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“职工医保”）

基金使用绩效，确保制度健康、可持续发展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

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》（国发〔1998〕44号）

和《四川省人民政府贯彻〈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

险制度的决定〉的通知》（川府发〔1999〕30号）相关规定，经

市政府批准，决定对我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计账办法进行规范调

整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的来源

在职人员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部计入本人个人账

户，我市各类用人单位缴纳医保费总额的 30%划入参保人员个人

账户。每年全市用人单位缴纳医保费总额中用于计入参保人员个

人账户的资金额度，由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根据上年度全市职工

医保基金征收情况统计后，报市医保局会同市财政局审定后确

定。

二、个人账户资金构成及计账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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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入在职人员个人账户的资金由“基础金额”和“与年龄挂钩

的增发金额”两部分构成；计入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的资金由“基础

金额”、“照顾金额”和“与年龄挂钩的增发金额”三部分构成。具

体计账办法为：

（一）基础金额：在职人员个人按 2%比例缴纳的医保费全

部计入本人个人账户；退休人员以上年度本人月平均基本养老金

为基数（低于全市上年度退休人员平均基本养老金 80%的按 80%

计算，高于全市上年度退休人员平均基本养老金 300%的按 300%

计算，下同），按 2%的比例先从全市参保单位缴纳医保费总额的

30%中划入其个人账户。

（二）照顾金额：上年度全市参保单位缴纳医保费总额的

30%减去先划入退休人员账户的基础金额后，从剩余部分资金中

以退休人员上年度本人月平均基本养老金为基数，再按 0.5%照

顾划入其个人账户。

（三）与年龄挂钩的增发金额：上年度全市参保单位缴纳医

保费总额的 30%减去划入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的基础金额和照顾

金额后，剩余部分资金除以全部建账人员的总年龄得出每 1岁的

增发金额数值，再乘以参保人员本人实足年龄（在职人员以有效

身份证记载的出生年月为准计算，退休人员以退休审批机关批准

退休时确认的出生年月为准计算）即得到该参保人员与年龄挂钩

的增发金额。

三、执行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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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 2020 年 1月 1日起执行，我市原职工医保个人账

户计账办法不再执行。

附件：规范调整我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计账办法问题解答

攀枝花市医疗保障局

2019年 12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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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规范调整我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计账办法
问题解答

一、什么是职工医保个人账户？

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是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按照我国城镇职工

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分配原则，为参保人员建立的专用医疗账户,

简称“个人账户”。统筹地区参保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共同缴纳的基

本医疗保险费划分为两部分：大部分用于建立统筹基金，小部分

划入参保人员的个人账户。

二、个人账户和统筹基金各自的用途是什么？

个人账户资金“管小病”。用于支付符合规定的门诊医疗费和

定点零售药店购药的费用，包干使用，超支自理，余额可以跨年

度结转使用。

统筹基金“管大病”。用于支付参保人员符合规定的住院医疗

费和门诊特殊疾病医疗补助。

三、统筹地区筹集的医保基金中拿出多少资金来划入参保人

员个人账户？

国务院、省政府文件规定，参保单位在职职工个人缴纳的基

本医保费全部计入本人个人账户，统筹地区参保单位缴纳的医保

费总额中，划出 30%左右计入参保人员的个人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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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为什么计入个人账户的资金不是越多越好？

人们身患疾病，根据严重程度通常区分为“小病”和“大病”，

“小病”是指病情较轻、看门诊或者在药店购药就可以治疗的疾

病，“大病”是指病情严重、需要在医院住院治疗的疾病。基本医

保基金的首要任务是适度分担参保人员的大病（住院）医疗风险，

如果把大部分的医保基金拿来划入个人账户用于“管小病”，剩下

的少部分作为统筹基金用来“管大病”，既违背国务院、省政府确

定的职工医保基金分配原则，又必将使住院病员得不到基本的医

疗保障。因此，在基金总量有限的情况下，计入个人账户的资金

并不是越多越好，而是要适度并符合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。这

就好比家庭开销中的食物用度支出安排，如果不分主次，把大部

分的钱拿来买水果、零食，剩下少部分的钱将无法保证米、面、

肉等主要生活物资的购买。

五、我市现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是如何计账的？

我市现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划入资金的计算公式为：

在职职工本人缴费工资基数（退休人员为基本养老金或退休

费，下同）×2%＋本人缴费工资基数×本人当月实足年龄×系数

÷100

退休人员本人基本养老金（退休费）低于全市上年度退休人

员平均基本养老金（退休费）80%的，按 80%计算；高于 300%

的，按 300%计算。

公式中的“系数”为：不满 50岁 0.015，50至 59岁 0.025，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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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69岁 0.035，70岁以上 0.045。

六、目前我市用人单位缴纳医保费总额中划入个人账户的比

例在全省处于什么水平？

2018 年我市职工医保参保单位缴纳医保费总额中划入个人

账户的资金比例达 42.83%，为全省最高（注：全省平均比例

21.1%，全国平均比例 25.8%）。

七、为什么要对我市现行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计账办法进行规

范调整？

首先，我市现行职工医保基金分配比例已严重偏离和违背了

国务院、省政府文件规定。国务院、省政府文件规定：统筹地区

全部参保单位缴费总额的 30%左右划入全体在职职工和退休人

员的个人账户。我市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制度自 2001 年 7月建立

并启动实施，在当时全市参保单位在职职工、退休人员供养结构

良好（即：全市职工医保理论参保人数中，在职职工约占四分之

三，退休人员约占四分之一）并鼓励吸引用人单位尽早参保的背

景下，我市制定了“计入个人账户的资金在已经与参保人员缴费

工资（基本养老金）和年龄成正比的情况下，又再次对 50 岁以

上老年人增加较高的计账系数”的双重照顾办法。这对当初快速

废止公费、劳保医疗和建立新型职工医保制度确实起到了一定的

积极作用，但是，随着我市人口老龄化加剧、退休人员基本养老

金连续 15年调增、地方经济转型面临严重困难等诸多因素影响，

2010 年以来，我市职工医保基金总收入中划入参保人员个人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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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的资金所占比例越来越大，至 2018年，全市参保单位缴纳的

医保费中划入个人账户的比例已达到 42.83%，远超国务院、省

政府文件规定的 30%左右比例，加上在职职工个人缴纳的医保费

全部计入本人账户，全市职工医保当期总收入中已有近 55%的资

金划入了个人账户，出现“大部分基金用来管小病（门诊），小部

分基金用来管大病（住院）”的反常现象，这在全省是绝无仅有

的！

其次，不合理的个人账户计账办法已使我市职工医保制度处

于崩盘的边缘。在个人账户大量挤占统筹基金、医疗费用快速增

长等多因素影响下，2013 年以来，我市职工医保统筹基金连续

多年当期收不抵支，至 2017年底，累计结余基金已全部用完，

并且还拖欠市内定点医疗机构数亿元的医疗费用，严重影响了医

疗机构的资金周转和参保人员的住院医疗待遇保障。制度可持续

发展面临严峻挑战！

第三，对我市不合理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计账办法进行纠

正，是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要求。我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严

重挤占统筹基金影响基本医保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反映出来

后，引起了省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高度关注。去年以来,省政府、

省医保局领导多次严肃指出我市职工医保单位缴费总额中划入

个人账户的比例已严重违背国务院、省政府文件规定，要求我市

尽快纠正。因此，规范调整我市职工医保现行个人账户计账办法

已势在必行、迫在眉睫、刻不容缓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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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为什么不采取提高单位缴费比例的方式来解决基本医保

统筹基金收不抵支的问题？

我市现行职工医保单位缴费比例为 7.5%，在四川省 21个市

州中位居第二（内江市 8%，为全省最高），加之我市是以钢铁、

煤炭等过剩产能为主的重工业城市，经济转型的压力很大，攀钢、

攀煤、钢城集团总公司等大企业目前生产经营仍十分困难，短期

内难以完全走出困境。近年来，国务院、省政府相继出台文件，

要求减轻企业负担，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在养老、失业、工伤、

生育保险这些年都在采取阶段性降低费率等方式支持困难企业

渡难关的情况下，医疗保险如果采取提高缴费比例的方式来增加

统筹基金收入，显然既不现实，也不适宜。况且，如果不对偏离

国务院、省政府政策规定的个人账户计账办法进行规范调整，即

使提高了筹资比例，大部分医保基金仍将计入个人账户，依然达

不到增强统筹基金支撑能力的预期效果。

九、我市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计账办法规范调整的基本思路是

什么？

一是严格将单位缴费总额中划入个人账户的资金份额控制

在国务院、省政府文件规定 30%的比例以内；二是仍然对年龄大

的参保人员给予适当照顾。

十、我市职工医保新的个人账户计账办法是怎样的？

规范调整后的个人账户计入金额，在职人员由两部分构成，

分别为“基础金额”和“与年龄挂钩的增发金额”；退休人员由三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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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构成，分别为“基础金额”“照顾金额”和“与年龄挂钩的增发金

额”。具体计账办法为：

（一）基础金额：在职人员个人按 2%比例缴纳的医保费全

部计入本人个人账户；退休人员以上年度本人月平均基本养老金

为基数，按 2%的比例先从全市参保单位缴纳医保费总额的 30%

中划入其个人账户。

（二）照顾金额：上年度全市参保单位缴纳医保费总额的

30%减去先划入退休人员账户的基础金额后，从剩余部分资金中

以退休人员上年度本人月平均基本养老金为基数，再按 0.5%照

顾划入其个人账户。

（三）与年龄挂钩的增发金额：上年度全市参保单位缴纳医

保费总额的 30%减去划入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的基础金额和照顾

金额后，剩余部分资金除以全部建账人员的总年龄得出每 1岁的

增发金额数值，再乘以参保人员本人实足年龄即得到该参保人员

与年龄挂钩的增发金额。

十一、新的计账办法对参保人员有何影响？

按新的个人账户计账办法计账后，全体建账人员过去已经享

受多年的本不应该划入的账户资金虽然不会被追回，但是自2020

年 1月起将不再继续划入。据测算，实行新的计账办法，平均每

人每月计入个人账户的金额与 2019年相比会减少 33元左右。具

体到每位参保人员，每月个人账户少划入的金额与本人缴费工资

（基本养老金）基数、年龄有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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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如何理解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？

城镇职工基本医保遵循基金“以收定支、收支平衡，略有结

余”的基本原则，其有限的基金在分配使用上必须充分考量制度

设计的初衷，确保“大部分基金用来管大病（住院），小部分基金

划入个人账户用于管小病（门诊）”。如果过量的基金划入个人

账户，势必缩减医保统筹基金规模，将直接影响统筹基金的支撑

能力，导致参保人员住院医疗需求得不到基本的保障。因此，平

衡个人账户、统筹基金的协调分配，是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制度健

康、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之一。对因现行个人账户计账办法不

够科学严谨而带来的不合理的短期既得利益进行及时的、理性的

调整和修正，带来的是全体参保人员根本利益保证的长久持续。


